
附件10

2026年牛羊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

改善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6年,全省拟安排4000万元项目资金,选取一批牛羊

(肉牛、奶牛、羊,下同)新型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,应

用先进适用技术,培育品牌、拓展营销渠道,提高生产经营发展

水平,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主体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:

1.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;

2.手续齐全且正常生产经营,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规范,

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;

3.2026年有牛羊养殖场区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需求,具备相

应的资金筹措能力,且承诺按时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。

三、建设内容及补助方式

项目拟采取 “先建后补”“以奖代补”方式,对牛羊新型经

营主体新建或升级改造养殖圈舍、饲草料生产加工储存、粪污处

理利用、防疫等基础设施,购置与养殖相关的设施装备,开展信

息化、智能化建设等给予补助。单个实施主体补助资金额度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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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200万元。

各申报主体要依据自身实际确定建设内容且建设内容不得重

复享受补贴,制定2026年项目建设方案,并签订项目承诺书

(附件10-1)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地要高度重视,明确专人负责,切实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

要对照申报条件,严格审核把关,核准相关信息,将真正符合要

求的新型经营主体推荐上来,其中涉牧县市区数量达10个及以

上的省辖市、每市可推荐不超过10个,其他省辖市和济源示范

区可推荐不超过8个。并认真填写项目入库表 (附件10-2),制

定项目绩效目标 (附件1),加盖单位公章后,以省辖市、示范

区为单位,按时将附件1、附件10-1、附件10-2的电子版和

扫描件发送至邮箱hnsxmjxmc@163.com。过期不报,视为自动

放弃。

联系人:邢亚欣 0371-65917662

刘 粉 0371-65917091

附件:10-1.项目承诺书

10-2.2026年牛羊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

项目入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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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0-1

项 目 承 诺 书

本企业及法人代表自愿申报实施本项目,并做出以下承诺:

一、对提供的项目资料真实性负责。如果不实,愿意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

二、具备资金筹措能力,保证在项目要求时间内完成项目建

设任务。

三、服从项目监督管理,严格遵守农业项目管理的各项法律

法规和规章制度。

四、不存在同一建设内容重复申报财政补贴项目情况。

承诺人 (公章或签字):

**年*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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